附件3
资源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合同（示范文本）
甲方（服务组织）:
乙方（服务对象）:
经协商，在平等互利、保证双方权益的基础上，甲方为乙方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双方签订如下条款：
一、作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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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甲方向乙方水稻（作物）提供下列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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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块编码
	服务环节内容
	服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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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由服务组织根据作业内容和地块数据自行增加行数和修改对应服务内容。)

二、作业费标准及结算方式
（一）结算方式：服务完结后，乙方根据实际服务和服务面积当面以现金或微信转账方式向甲方支付作业相关服务费用，并开具服务费用的付款证明给甲方。
（二）甲方承诺作业服务收费标准不高于当地市场平均价格，如合同约定的服务费用高于当地市场平均价格，按照当地市场平均价格收取。

（三）对作业面积有异议时，双方按照实际丈量作业面积计算。

（四）财政补助的社会化服务资金由县农业农村局根据农业农村局的实施方案分别直接支付到甲、乙双方银行账户。财政补助资金不抵扣乙方的有关服务费用。资金拨付到位后，甲方应及时告知乙方查收。
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应按照时间要求开展服务，依照操作规程作业，确保安全生产。安全生产责任全权由服务组织负责。

（二）甲方应按照农艺要求保证作业质量，作业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或地方标准要求，或由双方协商确定作业标准。

（三）为了保证甲方顺利开展作业，乙方应为甲方提供如下便利条件：提供耕作机械进场作业的通道。
（四）甲方应在服务环节作业前一周与乙方商定好作业时间，以利于及时根据作物生长情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开展机械作业服务。

（五）甲方负责为乙方向县农业农村局申请农业社会化服务财政补助资金。

（六）乙方应主动配合甲方提供向县农业农村局申请农业社会化服务财政所需的证明材料（身份证、承包经营权证、银行卡等证件的复印件）。

（七）乙方应主动配合甲方完成县农业农村局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抽查核验工作。

四、违约责任
（一）任何一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均由违约方负责赔偿。
（二）如果一方需要变更或终止作业合同的，应在作业初始时间前15天通知对方，并征得对方同意后方可变更或终止作业合同。给对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提出方应按照实际经济损失据实赔偿对方经济损失。
（三）因天气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使得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可以解除本合同，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五、其他事宜
（一）未尽事宜，甲、乙双方经协调一致可另签订补充协议，其法律效力等同本合同。
（二）甲、乙双方发生纠纷，可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向被告人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三）本合同一式三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方、乙方各执一份，一份用于提交县农业农村局申请社会化服务财政补助。
（四）本合同有效期自2025年  月  日至2025年  月  日。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按手印):           法定代表人/代理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代理人/农户签名：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